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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北京师范大学 2025 年学生暑期社会实践
培训管理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全过程管理，

围绕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北京师范大

学“强师工程”战略等主题，立足实践育人这一基于马克思主义

实践观和教育规律的科学教育理念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校团委面向北京校区学生开设体系化暑期社会实践

培训课程。选拔立项阶段，学生参训情况将作为指导单位遴选实

践项目成员的重要参考指标。实践开展前，各指导单位组织动员

各实践队伍按要求参加培训。

第二章 培训课程体系

第三条 校团委按照“必修+选修”的模式、以线上线下相结

合的方式，构建“1+2+N”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培训课程体系。

第四条 课程体系中的“1”为必修课程，指暑期社会实践出

征仪式（含行前安全培训），原则上要求每支实践队伍均须参加。

校团委线下组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出征仪式，介绍暑期社会实践

整体筹备情况及总体工作安排，开展暑期实践动员，举行授旗仪

式，强调实践安全管理要求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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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课程体系中的“2”为必修课程，指中国式现代化强

师筑梦培训班的两大工程。教育素养提升工程要求立项类型为

“支教”的队伍必修，实践能力提升工程要求立项类型为“调研”

和“其他”的队伍必修。每支实践队伍须确保至少两名成员分别

完成两门及以上课程学习并通过考核，方可开展实践活动。课程

针对制定教学设计、策划团体辅导、提升宣传质效、组织社会调

查、撰写调研报告等实操技能，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

详细安排见“青春北师”微信公众号后续发布的推送。

第六条 课程体系中的“N”为选修课程，指“青年服务国

家”宣讲团沙龙，要求每支实践队伍至少选派一名成员参与其中

一场活动。沙龙将邀请相关老师、往届优秀实践队伍和个人作为

嘉宾，通过经验分享、互动问答等形式提供专场指导，以线上线

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详细安排见“青春北师”微信公众号后续

发布的推送。

第三章 工作要求

第七条 各指导单位加强动员宣传，指导实践队伍按要求完

成实践培训计划。

第八条 各指导单位可视实际情况，自主或联合其他单位举

办实践动员会及相应主题的培训，并在活动进行时注意留存相关

素材，及时向校团委报送新闻。

第四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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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本细则由校团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
